青岛市财政局
关于2012年度全国专业技术资格
考试补报名有关问题的通知
各区、市财政局:
为做好2012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，根据山东省财政厅通知，结合我市报名工作实际情况，现决定开展2012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补报名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考基本要求
报考条件、报名步骤及审核点等要求详见青岛市会计信息网发布的《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12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青财会〔2011〕36号）。
二、补报名时间安排

1.网上报名：12月5日8∶00至12月15日23∶59；
2.现场审核：12月14日至12月16日,作息时间为办公时间；
3.网上缴费：12月5日开始,截止到12月17日23:59。现场资格审核通过的报考人员必须登录网上报名系统，通过网上银行自行缴纳考务费，未在规定时限内缴纳费用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、正式报名期间,已通过现场审核,但未缴费的考生,请直接网上缴费,不必再次进行现场审核。
2、正式报名期间,已网上报名，但未现场审核的，不必再次进行网上报名，请携带材料进行现场审核即可。

3、请补报名的考生认真阅读《关于2012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青财会〔2011〕36号）及青岛市会计信息网站上的有关报名问题解答，详细了解有关报名要求。
4、补报名截止后，我们将按照省财政厅要求不再安排报名，请广大考生务必留意补报名时间，避免因错过报名时间影响个人考试。

5、请在青岛参加考试的考生务必选择青岛考区，避免因报错考区影响个人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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